
信息披露0404 2024年6月4日 星期二
制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4-023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六家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青岛益信、青岛润达、哈尔滨润达、惠中生物、惠中

诊断；九家控股子公司：黑龙江龙卫、合肥润达、苏州润达、云南康泰、济南润达、润达榕嘉、合肥三立、
上海润医、武汉优科。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4年5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41,865.00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213,973.58万元，截至目前累
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255,838.58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
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杭州润达、润达榕嘉、合肥三立、黑龙江龙卫、惠中诊断、上海润

医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69.54%。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

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4年5月23日至2024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1,300万
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
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4年5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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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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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杭 州
润达

黑 龙
江 龙

卫

惠 中
诊断

合 肥
三立

合 肥
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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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

上 海
润医

上 海
润医

润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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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
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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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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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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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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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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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云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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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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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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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南
润达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70.00%

100.00%

65.00%

65.00%

65.00%

51.00%

51.00%

51.00%

100.00%
100.00%
100.00%

40.01%

51.00%

51.00%

51.00%

100.00%

75.1020%

51.00%

100.00%
100.00%

70.00%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78.13%

78.13%

78.13%

78.13%

78.13%

78.13%

82.84%

79.53%

70.51%

70.51%

70.51%

73.69%

73.69%

86.40%

51.47%

51.47%

53.20%

57.94%

40.45%

40.45%

40.45%

21.74%

60.44%

47.64%

51.98%

51.98%

58.81%

已实际担
保金额

117,206.88

117,206.88

117,206.88

117,206.88

117,206.88
117,206.88

1,990.00

2,000.00

8,420.00

8,420.00

8,420.00

2,000.00

2,000.00

16,424.00

9,100.00

9,100.00

2,013.00

15,609.70

1,300.00

1,300.00

1,300.00

2,000.00

2,400.00

14,200.00

7,600.00

7,600.00

11,710.00

金融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杭州联合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丁桥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建国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
浙江国金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

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周谷堆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周谷堆支行
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闸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虹口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文创

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

行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东进支行
富邦华一银行
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虹口支行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本次担保
起始时间

2024 年 5
月7日

2024 年 5
月10日

2024 年 5
月15日

2024 年 5
月16日

2024 年 5
月28日

2024 年 5
月31日

2024 年 5
月8日

2024 年 5
月10日

2024 年 5
月9日

2024 年 5
月10日

2024 年 5
月28日

2024 年 5
月16日

2024 年 5
月7日

2024 年 5
月27日

2024 年 5
月10日

2024 年 5
月28日

2024 年 5
月13日

2024 年 5
月23日

2024 年 5
月15日

2024 年 5
月24日

2024 年 5
月29日

2024 年 5
月7日

2024 年 5
月7日

2024 年 5
月11日

2024 年 5
月14日

2024 年 5
月6日

2024 年 5
月24日

本次实
际担保
金额

4,700.00

900.00

5,600.00

3,000.00

1,476.00
6,500.00

1,000.00

1,000.00

700.00

400.00

480.00

700.00

500.00

1,909.00

1,000.00
1,000.00

900.00

1,000.00

500.00

800.00

200.00

4,000.00

200.00

800.00

900.00

700.00

1,000.00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139,382.88

139,382.88

139,382.88

139,382.88

139,382.88
139,382.88

2,990.00

3,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200.00

3,200.00

18,333.00

11,100.00

11,100.00

2,913.00

16,609.70

2,800.00

2,800.00

2,800.00

6,000.00

2,600.00

15,000.00

9,200.00

9,200.00

12,710.00

2023 年
度 担 保

额度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4,000.00

5,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500.00

3,500.00

23,000.00

20,000.00
20,000.00

8,000.00

20,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7,000.00

4,000.00

18,000.00
15,000.00
15,000.00
14,000.00

可 用 担
保额度

40,617.12

40,617.12

40,617.12

40,617.12

40,617.12
40,617.12

1,010.00

2,000.00

0.00

0.00

0.00

300.00

300.00

4,667.00

8,900.00

8,900.00

5,087.00

3,390.30

2,200.00

2,200.00

2,200.00

1,000.00

1,400.00

3,000.00

5,800.00

5,800.00

1,290.00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 比

例

32.57%

32.57%

32.57%

32.57%

32.57%

32.57%

0.70%

0.70%

2.34%

2.34%

2.34%

0.75%

0.75%

4.28%

2.59%

2.59%

0.68%

3.88%

0.65%

0.65%

0.65%

1.40%

0.61%

3.50%

2.15%

2.15%

2.97%

其 他
方 共
同 担
保 或
反 担
保

注1

注5

注5

注10

注11

注3

注3

注2

注6

注7

注7

注8

注4

注9
注1：黑龙江龙卫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2：杨红、汪硕共同担保，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3：钱学庆共同担保，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4：熊冬和、李武红共同担保，武汉优科股东熊东和就富邦华一银行8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

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
注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6：李华宾、张昕明共同担保，苏州润达股东就浦发银行5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

司实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
注7：李华宾、张昕明共同担保，苏州润达股东就招商银行1,0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

司实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
注8：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9：李杰、李健共同担保，济南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10：候忠、龚玉英共同担保，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11：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2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3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22,184
254,050

负债总额
164,244
198,481

资产净额
57,940
55,569

营业收入
214,490
49,156

净利润
3,282
-2,37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年4月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30.59%、

汪硕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523
37,011

负债总额
21,057
21,445

资产净额
15,466
15,567

营业收入
35,719
5,780

净利润
1,881
10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黑龙江龙卫精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简称“黑龙江龙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MA18XW724Y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2日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祥安北大街766号省临床医学精准检验检测中心综合实验

楼四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贾利鹏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70%股权；哈尔滨鹏达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主营业务为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服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4,386
35,426

负债总额
29,223
29,348

资产净额
5,163
6,078

营业收入
18,199
3,963

净利润
1,035
916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苏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323760485N
成立时间：2015年1月15日
公司住所：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88号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园17楼E1座
法定代表人：杜倩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张昕明持有其49%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2,545
13,649

负债总额
4,928
5,521

资产净额
7,617
8,128

营业收入
15,080
3,764

净利润
1,587
51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青岛润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3TCUL77F
成立时间：2020年6月2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金刚山路8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鑫海润邦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7,115
25,666

负债总额
15,370
13,653

资产净额
11,744
12,013

营业收入
28,803
3,357

净利润
2,333
269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哈尔滨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07808403XP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22日
公司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企业加速器3号楼（巨宝一路768号）2单元2

层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222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586
35,832

负债总额
8,633
7,790

资产净额
27,953
28,042

营业收入
16,364
3,385

净利润
1,268
89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益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763602608H
成立时间：2004年6月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2-1206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72,804
67,273

负债总额

40,284
34,332

资产净额

32,520
32,941

营业收入

64,799
15,028

净利润

-53
422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5326.08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5.102%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马俊生

9.3878%、杭州滇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王萍7.5102 %。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6,603
18,228

负债总额

9,790
10,658

资产净额

6,812
7,570

营业收入

18,487
4,748

净利润

1,706
757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简称“武汉优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MA4KP5M53J
成立时间：2016年10月28日
公司住所：洪山区文化大道555号融创智谷A15栋3层301-302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929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武汉富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39.85%、熊冬和9.15%。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3,049
45,892

负债总额
19,844
21,863

资产净额
23,205
24,029

营业收入
47,710
9,697

净利润
3,850
824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0、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133607244C
成立时间：1992年11月12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2幢3层、4层、3幢1层、2层、4层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7,662
27,826

负债总额
14,786
14,463

资产净额
12,876
13,362

营业收入
19,743
3,382

净利润
2,314
486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1、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0718078X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11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东风街道辛祝路87-1号306、307、3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注册资本：505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股权；悦昇达（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其3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2,650
31,290

负债总额
19,557
18,401

资产净额
13,093
12,889

营业收入
22,951
3,415

净利润
932
-204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2、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惠中诊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989040167
成立时间：2007年2月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398号国投大厦1306室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66,294
66,561

负债总额
50,885
52,937

资产净额
15,409
13,624

营业收入
21,413
4,631

净利润
-4,333
-1,78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3、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20849177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5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B3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钱学庆40%、胡

雄敏5%、许啸龙4%。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8,587
50,644

负债总额
41,836
43,758

资产净额
6,752
6,885

营业收入
33,496
8,384

净利润
-3,029
134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4、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9月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二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65%股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4,644
33,058

负债总额
24,538
23,308

资产净额
10,106
9,750

营业收入
23,949
3,585

净利润
2,137
-356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5、上海润医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润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K37GG5T
成立时间：2016年2月2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B3幢三楼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润达榕嘉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51%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3月/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6,859
6,685

负债总额

5,065
4,926

资产净额

1,794
1,759

营业收入

5,368
1,232

净利润

-151
-3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3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3

4

被 担 保
人

杭 州 润
达

青 岛 润
达

惠 中 诊
断

杭 州 润
达

银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

湖支行

担 保 本
金 金 额
（万元）

10,300.00

900.00

1,000.00

1,476.00

贷 款
期限

半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担保方式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担保范围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
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
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
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
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
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

费用。

保证期间

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
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
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
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
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黑 龙 江
龙卫

苏 州 润
达

哈 尔 滨
润达

惠 中 生
物

上 海 润
医

青 岛 益
信

济 南 润
达

上 海 润
医

青 岛 益
信

合 肥 润
达

苏 州 润
达

云 南 康
泰

合 肥 三
立

武 汉 优
科

惠 中 生
物

润 达 榕
嘉

合 肥 三
立

浙江国金融
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国金融
资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丁桥支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建国支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虹

口支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虹

口支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

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

行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闸

北支行

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文创支行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昆明东进支

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周谷堆

支行

富邦华一银
行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东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3,250.00

3,250.00

900.00

3,000.00

1,000.00

500.00

4,000.00

900.00

500.00

1,000.00

1,000.00

7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

1,100.00

800.00

700.00

1,909.00

480.00

半年

一年

一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半年

一年

七 个
月

一年

一年

半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 公 司 、张
昕 明 女 士 、
李华宾先生
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 公 司 、钱
学庆先生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 公 司 、李
杰 先 生 、李
健女士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 公 司 、杨
红 女 士 、汪
硕先生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 公 司 、张
昕 明 女 士 、
李华宾先生
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 公 司 、熊
冬 和 先 生 、
李武红女士
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

证

由 公 司 、钱
学庆先生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

由 公 司 、龚
玉 英 女 士 、
候忠先生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
金、因收回、处置租赁物产生的全部
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
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全手续费、
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用和其他一切应

付款项。

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
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
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
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
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
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
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

的保证金。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
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
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

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根
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
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
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
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
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

用。

保证范围为债务人现在或将来任何
时候应向债权人偿付的主合同项下
任何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及其

他损失。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
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手
续费及其它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它应付款
项；债权人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
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保证人在本
协议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

和任何其他款项。

公司和北京银行同意本合同所列的
公司关联企业可以作为申请人，按本
合同的约定使用本合同项下的授信
额度，上述关联企业使用授信额度时
视同本合同的当事人，并就与其有关
的具体业务，与公司共同连带地承担
本合同项下公司一方以及具体业务
合同下申请人一方的承诺、保证、义
务与责任；此外，公司就上述每一申
请人在每一具体业务合同下和本合
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北京银行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损害赔偿金、
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费用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
承租人应承担的义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
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
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
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
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
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
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
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
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
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
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
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银
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
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

垫款日另加三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为三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
最后一笔债务的履行期
限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保证期间为申请人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自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3

年。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济南润

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黑龙江龙卫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

给公司；（4）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

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6）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7）武汉

优科股东熊东和就富邦华一银行8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

（8）苏州润达股东就浦发银行5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9）
苏州润达股东就招商银行1,0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其中杭州润达、润达榕嘉、合肥三立、黑龙江龙卫、惠中诊断、上海润医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

超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

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

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

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

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21,3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为297,620.58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1,3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

余额为 297,620.58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均为 69.54%，无逾期担

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5177 证券简称：东亚药业 公告编号：2024-047
债券代码：111015 债券简称：东亚转债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8/2
2023年8月1日~2024年7月31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7.0103万股

1.89%
5,499.217944万元

15.47元/股~32.6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1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3年8月2日披露的《东亚药业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和2023年8月10日披露的《东亚药业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

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4年5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17.0103万股，已回购股份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89%（因公司“东亚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截至2024年5月
31日，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4,753,142股），成交的最高价为32.68元/股，最低价为15.47元/股，已支付
的总金额为 5,499.21794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
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高速 公告编号：2024—32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4年6月3日在太原市小店区南中环街529号清控创
新基地B座10层会议室采取现场及视频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武艺先生主持，会议应出
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琼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

届董事会届满日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韩昱先生将不再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高速 公告编号：2024—33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资格审查，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琼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简
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日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韩
昱先生将不再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特此公告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3日
附件：
李琼女士简历
李琼，女，1980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山西文水人，管理学学士，正高级会计师，曾任山西省

吕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山西吕梁环城高速公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临
时负责人，山西交通运输投融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太原有限
责任公司外部董事，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现任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管理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琼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没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证券代码：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4-033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元/股（含）。按照回
购价格上限人民币21元/股测算，当回购金额为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时，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
761,905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909%；当回购金额为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时，回购股份数量
约为2,380,952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45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成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0月 30日及 2023年 11月 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3,128,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970,122,000股的比例为 0.3225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12.56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7.8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31,549,991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
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1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深圳证券交易所“能源革命焕新机”——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6月6日（星期四）15:00-17:00参加由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组织召开的以“能源革命焕新机”为主题的集体业绩说明会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4年6月6日（星期四）15:00-17:00
（二）召开地点：深交所811国际会议厅
（三）召开方式：图文与直播视频
（四）公司出席人员：公司独立董事乔贇先生，董事会秘书汪泉先生，财务负责人张一飞先生。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

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登陆深交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
谈”栏目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或扫描二维码（附后）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2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34.00元/股，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6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
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内，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4,390,929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80%，最高成交价为21.1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11元/股，支付金
额为280,940,375.7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957 证券简称：科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4-035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2024年5月31日，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87,942股，占公司A股总股本的0.3129%，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15.50元/股，最低价为12.80元/股，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186,654.74元（不含
交易佣金等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含）。本次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实施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287,942股，占公司A股总股本的0.312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5.50元/股，最低价为12.80
元/股，使用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186,654.74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20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1259 证券简称：利仁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2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
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1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
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内，需于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数

量为646,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88%，最高成交价为25.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0.41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5,098,08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6月04日


